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物价局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排污权

出让收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鄂财综发〔2016〕33 号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财政局、物价局、环

境保护局：

为了规范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8 号)和《排

污权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办法》(财税〔2015〕61 号)等规定，

我们制定了《湖北省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办法(试行)》，现

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物价局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2026 年 11 月 3 日



湖北省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办法 〈试行)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规范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 匚⒛14〕 38号 )、 《排污

权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财税 匚⒛15〕 61号 )等 规定 ,制 定

本办法 (试行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排污权出让收入征

收、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污染物,是指国家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

总量控制的污染物,以 及对本地区环境质量有突出影响的其他污

染物。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排污权,是指排污单位按照国家或者地

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 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经核

定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

排污权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污染源管理权限核

定 ,并 以排污许可证形式予以确认。各地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省

确定的污染物减排要求,将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企事业单



位 ,不得突破总量控制上限。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现有排污单位,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核定

初始排污权及排污权有效期满后重新核定排污权时,已 建成投产

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排污单位。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排污权出让收入 ,是指政府以有偿出让

方式配置排污权取得的收入 ,包括采取定额出让方式出让排污权

收取的排污权使用费和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出让排污权取得的收

A。

第七条 排污权使用费的征收标准由省物价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根据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污

染治理成本等因素确定,具体征收标准另行制定。

第八条 排污权出让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同级

国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

第九条 财政、物价、审计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

自职能,加强对排污权出让收入的收缴、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十条 省、市 (州 )、 县人民政府采取定额出让或通过市

场公开出让方式出让排污权。

现有排污单位采取定额出让方式出让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应

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确认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和规定征收标准

缴纳排污权使用费。



对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以 及现有

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证核定的排污权基础上新增的排污权9采取

市场公开出让方式。

第十-条 排污单位排污权有效期原则上为 5年。有效期满

后,排污单位需要延续排污权的,应 当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核定的排污权,继续缴纳排污权使用费。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总量控

制、排污权核定、排污权出让方式、价格、标准和收入、排污权

回购和储各等信息。

第十三条 省、市 (州 )两级排污权储各 :

(一 )省 级储各排污权主要来源。

1。 省级预留的排污权 ;

2。 省级财政资金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回购排污单位的富余

排污权 ;

3.中 央或省级财政投入全部资金进行污染治理或淘汰落后

产能形成的富余排污权。

(二 )市 、州级储备排污权主要来源。

1。 市、州级财政资金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回购排污单位富

余排污权 ;

2。 市、州、县级财政投入资金进行污染治理或淘汰落后产

能形成的富余排污权 ;

3。 排污单位破产、关停、被取缔、迂出本市、州行政区域





内足额缴纳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收入。排污单位应当自接到排污

权出让收入缴纳通知单之 日起 7个工作 日内,缴纳排污权出让收

A。

第十九条 缴纳排污权使用费金额较大、一次性缴纳确有困

难的排污单位 ,可在排污权有效期内分次缴纳,首次缴款不得低

于应缴总额的 吐0%。 在排污权有效期内的后 4年 ,每年缴款不

得低于应缴总额的 15%。

第二十条 排污权出让收入上缴财政的具体办法,按照财政

部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规定执行。排污权出让收入在政府收

支分类科 目中暂列 103类 07款 15项 “
排污权出让收入”

科 目。

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 ,自 行

改变排污权出让收入的征收范围和标准,也不得违反排污权交易

规则低价出让排污权。

严禁违规对排污单位减免、缓征排污权出让收入,或者以先

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排污权出让收入。排污单位确因特

殊情况需要缓缴、减缴、免缴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可 以提出书

面申请 ,经执收单位和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实施。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二十二条 排污权出让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物价局和省环境保护

∶    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 自⒛17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湖北省主

要污染物排污权出让金收支管理暂行办法》(鄂 财建规 匚⒛09〕 4

|    号)同 时废止。

|

丨
|


